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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上 海 市 档 案 局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沪人社就〔2023〕55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档案局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市
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

由人社部门向国家综合档案馆
移交的指导意见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档案局、国资委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国有企业退

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9〕19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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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于进一

步推进上海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〉的通知》（沪委办〔2019〕56号），以及《上海市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档案局关

于印发本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分类移交操作办法的通

知》（沪国资委综合〔2020〕53号，以下简称“沪国资委综合〔2020〕

53号文”）相关规定，为做好本市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

员人事档案（以下简称“档案”）由人社部门向国家综合档案馆

（以下简称“档案馆”）进行二次移交（以下简称“二次移交”）

的有关工作，确保档案安全和管理规范，现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移交人员范围

本市各区人社部门保管的已死亡满5年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

人事档案，自2022年起向各区档案馆移交。每年度移交的档案范

围为：按上年度12月31日（含）为限计算的死亡满5年的退休人

员人事档案。

二、档案移交要求

各区人社部门在进行“二次移交”前，应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（一）采集死亡信息

“二次移交”职工的死亡时间信息，按照两种不同情况进行

采集：

1．由企业移交至人社部门时，该人员已死亡。该类人员档

案内已有其死亡时间等相关内容，人社部门以档案内反映的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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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为准，在符合条件后向档案馆移交。

2．由企业移交至人社部门时，该职工健在，其人事档案在

人社部门保管过程中，该人员死亡。该类人员死亡信息由人社部

门通过本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共享信息获得。各区人社部门

可根据相关死亡信息共享数据，出具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信

息采集表》（详见附件1），列明该人员的死亡时间等相关内容，

并加盖各区人社部门管理专用章。

（二）人员信息确认

对所要移交档案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和确认，编制案卷目录

（名单）（详见附件2），载明个人基本信息，一卷一条。案卷目

录（名单）将作为档案交接凭证，也是今后开展档案管理和利用

的基本工具。

（三）处理实体档案

各区人社部门在进行实体档案处理时，应根据各区档案馆进

馆要求，对档案封面、封底进行必要的处理或更换，编制档号并

加盖档号章。国有企业已按照“沪国资委综合〔2020〕53号文”

要求进行过整理、编页的人事档案部分，在“二次移交”时，原

则上不再进行重复处理。人社部门保管期间新增的档案材料及

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信息采集表》，按档案材料形成时间顺

序依次装订入原实体档案最后，并在原页码后顺延编制页码。

（四）确保档案安全

对档案的保管保护状况开展全面清理，对档案库房内空气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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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实体进行有害生物检测。发现害虫、霉变、破损等问题应立

即采取消毒、灭菌、修裱等措施，确保档案实体安全。同时应对

档案保管场所开展全面清扫消毒，避免不利环境对档案的再次污染。

（五）处理档案数字化副本

人社部门保管期间新增的档案材料及《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死

亡信息采集表》，应做好扫描并生成档案数字化副本。“二次移交”

时，各区人社部门可通过人社业务系统导出档案数字化副本，并

根据各区档案馆对数字化副本的存储、命名、排列方式等要求自

行进行调整。

（六）准备其他档案移交材料

各区人社部门与各区档案馆可就其他档案移交所需材料进

行沟通确定，比如有关档案案卷限制利用意见的函、全宗专题指

南等。相关格式可根据各区实际情况自拟，或在参考格式基础上

进行调整（见附件3、附件4）。

三、移交手续

各区人社部门在完成档案移交前准备工作后，根据本区移交

时间表安排向区档案馆提出移交申请。

区档案馆对进馆档案进行检查验收，确认符合移交要求后，

双方正式办理移交手续，签署《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交接文据》

（详见附件5）。除纸质档案和数字化副本外，区人社部门应同时

向区档案馆提供全套案卷目录（纸质版）一式二份、全套案卷目

录电子文件（刻录光盘或其他数据载体）一份、其他档案移交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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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（纸质版）一式二份、其他档案移交材料电子文件一份。

各有关单位和各相关人员应高度重视，依法履职，提供必要

的人员、经费、设施设备保障，确保档案移交工作按时有效、保

质保量进行。在档案“二次移交”工作中出现的其他业务问题，

由各区人社部门和各区档案馆视情协商解决，如有需要，可向各

自业务主管部门上报后沟通协商解决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为保证档案移交工作的稳妥进行，各区档案“二次移

交”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，一般在退休人员死亡满5年的次

年上半年完成，各区可根据本区情况，制定具体移交时间表。

（二）人社部门在“二次移交”过程中，如发现原国有企业

在移交给人社部门时未按相关规定进行整理、装订、数字化处理，

或存在补建、遗损等情况而未作出情况说明的，应与原国有企业

（或上级公司）协调，由原国有企业（或上级公司）负责进行补

充及处理。

（三）社会化管理的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的利用服务

根据《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》（劳力字〔1992〕33号）和

《上海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利用办法》等文件规定依法

开展。各区人社部门和档案馆根据档案移交时间安排，妥善处理

好移交过程中的档案利用服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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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信息采集表

2.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移交案卷目录（名单）

3.关于 XXXXX 档案限制利用意见的函

4.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全宗专题指南

5.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交接文据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档案局

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3年2月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3 年 2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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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国有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信息采集表

区档案馆：

经国有企业移交至我处的 职工档案（身份证

号： ），经本市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共享

信息核实已死亡满5年。死亡时间为 年 月 日。

特此说明。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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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移交案卷目录（名单）

序号 档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
性

别
出生日期

退休手续

办理时间
死亡日期 移交单位

户籍

所在地
页数 备注

1 张 X 310110XXXXXXXXXXXX 男 19300101 19900100 20170101 上海 XX 厂
上海市

静安区
50

此条

示例

注：1.档号：填写移交至区档案馆案卷档号。

2.身份证号码：准确填写退休人员18位身份证号码。

3.出生日期、死亡日期：填写采用8位阿拉伯数字，如“19300101”、“20170101”。

4.退休手续办理时间：填写采用8位阿拉伯数字，精确至年份和月份，最后两位填写00，如“19900100”。

5.所属单位：填写死亡人员档案移交单位全称。

6.户籍所在地在本市的，确认至“XX市 XX 区”，在外省市的，确认至“XX 省 XX 市（县）”。

7.此表一式二份，区人社部门、区档案馆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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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关于XXXXX档案限制利用意见的函

上海市档案馆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的

规定，本单位在 XXXXXX 档案（全宗号： ）依法移交进馆后，

对市档案馆馆藏中有关自形成之日起未满二十五年的未开放档

案的利用咨询，提供必要的利用意见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一条的

规定，现将 XXXXX 档案中自形成之日起满二十五年仍不宜向社会

开放的案卷予以告知。

附：关于限制利用的 XXXXXX 档案一览表

（用印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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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限制利用的XXXXXX档案一览表
（全宗号： ）

目录号

1

案卷号（件号）：

限制利用理由：

2

案卷号（件号）：

限制利用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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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Z1 ××单位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
全宗专题指南

××××——××××年

一、全宗来源简况

记录和反映全宗构成者沿革，包括全宗构成者名称（含所有

曾用名称）、成立时间、组建情况、主要职能、隶属关系、内部

组织机构设置、主要负责人姓名及变化情况等。

二、档案基本情况

记录和反映全宗构成者所有职工档案的数量和分类流向情

况，按顺序列表登记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类别名称和数量。

类别号 类别名称 卷数

1 ×××单位所属×××医院 900

2 ×××单位所属×××公司 270

··· ··· ···

三、检索查阅注意事项

记录和反映档案的分类、整理情况，档案的完整和完好程度

以及遗失、销毁情况，可使用的检索工具和已编制的参考资料情

况，日常使用的简便易用的检索方法和路径等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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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

退休死亡人员人事档案交接文据
编号：

移出

单位名称

接收

单位名称

交接性质
档案所属

年度

档号 企业名称 案卷数量

档案数量合计

纸质目录 电子目录 数字化副本

移出说明

接收说明

移出单位（印章）

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移出日期：

接收单位（印章）

负责人：

经办人：

接收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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